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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9年7月12日

（2018）浙0106民初11715号
蒋行华：本院受理原告袁国祥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浙0106
民初 1171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805号

陈苏：本院受理原告郑洪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9）浙0106民初805
号民事判决书。陈苏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郑

洪明借款本金2500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9446号

杭州合源广告有限公司、陈菊果、涂水仙：本院受理
原告施世论诉你们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106民初9446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8917号

张红平:本院受理原告王跃顺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
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10月9日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塘栖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0533号

蒋金根: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三中新型建材科技有
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
裁定书、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10月9日上午9时15分
在本院塘栖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7972号

金志汶：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中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诉被告金志汶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2019年10月29日
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国家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

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协议编号：浙商银温资转字2019第00001号），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
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光
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
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涂先生 联系电话：0577-88079875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何先生 联系电话：0571-88198363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2】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

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
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债权银行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借款人名称

浙江共和包装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基准日【2019】年【05】月【10】日）

借款合同编号

《借款合同》：(20204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0854号、(20204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0956号

本金

3500

利息（含罚息、复利、延迟履行加倍利息）余额

839.688918

垫付费用

0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温州正方钢业有限公司、温州正方钢业有限公司、黄青春

宁波荣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金栋臣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宁波荣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金栋臣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宁波荣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

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金栋臣。宁波荣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此公告通
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金栋臣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金栋臣履行主债

务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宁波荣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栋臣
2019年7月12日

地区

宁波

债权依据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
法院（2017）浙0206
民初4484号民事
判决书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
法院（2017）浙0206
民初4485号民事
判决书、（2017）浙
0206民初4485号
民事裁定书

债务人名称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蕰泰建材有限公司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蕰泰建材有限公司、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好丽登国际商务酒
店有限公司、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远耀贸易有限公司、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大美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栎德置业有限公司、陈新宇、孙晓波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保陶瓷有限公司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保陶瓷有限公司、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大美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陈益雷、潘林雅、陈新宇、孙晓波

债权类型

编号1410A10312的《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欠款

原告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

案件受理费

编号1420A10033的《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欠款

编号1420A10034的《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欠款

原告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

案件受理费

剩余债权本金余额（截至2018年9月12日）

12492697.00元

25000.00元

97417.00元

8000000.00元

11999999.92元

25000.00元

142615.00元

剩余债权利息余额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担保人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好
丽登国际商务酒店有限
公司、宁波经济技术开
发区栎德置业有限公
司、陈新宇、孙晓波

陈益雷、陈新宇、潘林
雅、孙晓波

抵押物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大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名下位于宁波市北仑区新碶岷山路
386号（康桥商业广场）2幢302室的房屋及
所属土地使用权

1.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大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波市北仑区新碶街
道岷山路384号（康桥商业广场）2幢384号房屋所有权及所属土地使用权。2. 宁
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大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波市北仑区新碶街道岷
山路386号（康桥商业广场）2幢101（2201）室房屋所有权及所属土地使用权。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资产转让通知暨与受让方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
排，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所辖属各分支机构）已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债权转
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各债权对应的主合同以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的全部权利
也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所辖属各分支
机构）特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有关的借款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该等债权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或
其承继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
件项下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继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9年4月29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
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以有关法律文
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以上贷款本金中如无币种名称的均指“人民币”。
4.上述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或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联系方式：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江厦街21号
联系人：周健 电话：0574－87268964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11-12楼
联系人：金建军 电话：0571-85779229 传真：0571-857748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二О一九年七月十二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债权行

分行营销管理部

分行营销管理部

鄞州支行

解放路支行

解放路支行

北仑支行

开发区支行

慈溪支行

慈溪支行

宁海支行

分行营销管理部

主债务人名称

宁波臻德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宁波乐达燃料发展有限
公司

宁波市顺速贸易有限公司

象山惠邦拉链有限公司

浙江银晨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尚易化工有限公司

宁波成就燃料供应有限
公司

宁波至能车业有限公司

浙江宁盛钢管有限公司

宁波天鹏铝钢有限公司

舟山万鑫海运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基准
日2019年4月29日）

299218179.8

49995143.72

8847389.19

11400000

37737592.07

38000000

11358328.66

40300000

8448185.98

19000000

65367046.97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宁波臻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宁波爱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广龙航运有限公司、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龙盛航运有
限公司

庞赛君

象山惠邦拉链有限公司、陈惠娟、陈咏麟、陈惠娟

宁波银晨置业有限公司、慈溪市吉恒置业有限公司、郑嘉
丰、邵芝儿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龙盛航运有限公司、宁波盛泰电力燃
料有限公司、宁波威润物资有限公司、胡永成、沃国平、郑
菊英、沃凯宏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龙盛航运有限公司、陈科娣、胡永成

慈溪市中洋车业有限公司、施长虹、宁波华美斯车业有限
公司、宁波匹克车业有限公司、慈溪市益体模具塑料有限
公司、施长虹、胡夏娣、施青良
浙江宁盛钢管有限公司抵、宁波建冶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盛焕振、莫林娣、盛丽娜
宁波天鹏铝钢有限公司、宁波久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葛
兴荣、吴莉萍、陈珍玉、刘忠锦、刘海兵、张贤娟

台州宏大船业有限公司、江苏宏基造船重工有限公司、李
昌先、甘先龙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94012017280973、94012017281805、
94012017281813

94012016282858、94012016282861、
94012016282860

94172018280579

94152017280145、94152017280146、
94152017280147、94152018280058

94152018280045、94152018280081

94072016280806

94112018280755、94112018280777、
94112018280768、94112018280011、
94112018280020、94112018280035、
94112018280007

94122018280379、94122018280376

94122017280697

94182018280173、94182018280176

94012012280130、94012012280257、
94012012281025、94012012280738、
94012012280374

抵押担保合同号

ZD9401201700000018、ZD9401201700000021、ZD9401201700000028、ZD9401201700000031、
ZB9401201700000034

ZD9401201300000046、ZD9401201300000047、ZB9401201300000113

ZD9417201600000028、ZB9417201700000025

ZD9415201600000002、ZD9415201600000004、ZB9415201600000004

ZD9415201400000013、ZD9415201800000002、ZD9415201800000003、ZD9415201800000004、
ZD9415201800000005、ZD9415201800000006、ZD9415201800000007、ZB9415201400000003、
ZB9415201600000010

ZB9407201600000048、ZB9407201600000049、ZB9407201600000050、ZB9407201600000051、
ZB9407201600000052、ZB9407201600000062

ZB9411201700000066、ZB9411201700000067、ZB9411201700000068

ZD9412201700000006、ZD9412201700000007、ZB9412201800000054、ZB9412201800000053、
ZB9412201800000052、ZB9412201700000047、ZB9412201700000046

ZD9412201500000100、ZB9412201528032601、ZB9412201600000038、ZB9412201500000046

ZD9418201800000015、ZB9418201800000041、ZB9418201700000019、ZB9418201700000038、
ZB9418201600000103

ZD260105、ZD260106、ZB9401201100000108、ZB9401201100000109、ZB9401201100000110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

《债权转让合同》，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与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从公告之日起向浙江浙农锦
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2日

附件一：贷款债权明细表
基准日：2016年4月13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
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
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借款人

天达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28894834.97

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15826967.12

本息合计

44721802.09

担保人（保证、抵质押）

保证人：苍南县阳光印业有限公司、杨加宗 抵押人：杨加宗


